
 

 

特  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工信融资函〔2019〕402 号 
 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关于组织做好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 

补充推荐工作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（不含深圳）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： 

为加强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培育，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

力和专业化水平，根据《关于请组织做好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

业补充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企业函〔2019〕86 号）要求，我厅

组织开展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补充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推荐条件 

（一）补充推荐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应在广东省（深

圳市除外）境内工商注册登记、连续经营 3 年以上并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

300 号）规定，属于本地区创新能力强、市场竞争优势突出的中

小企业。 

（二）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企业函〔2018〕381 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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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）要求，符合第二点“培育条件”部分第（一）基本条件、

第（二）重点领域和第（三）专项指标等规定的培育条件。 

（三）应当符合工信厅企业函〔2018〕381 号第二点（三）

专项指标中提出的“经济效益”“专业化程度”“创新能力”“经

营管理”规定的具体量化指标要求。 

二、推荐程序 

（一）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补充推荐工作，采取企业自

愿申报、逐级推荐的方式，请各地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积极组织

企业申报，并择优向我厅推荐。已列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制

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不再推荐。 

（二）本次工信部对我省给予了大力支持，安排推荐企业名

额为 20 家（含上次推荐通过企业 1 家），请各地市高度重视，严

格把关，认真组织开展补充推荐工作，及时报送相关材料，确保

推荐工作质量，做到应报尽报。 

（三）我厅组织专家对各地市上报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，确

定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名单，并按要求推荐上报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地市要加强对本地区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的培

育，研究完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加强对

企业产权保护、技术创新、品牌建设、融资增信等方面的支持和

服务，不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各地市要对照工信厅企业函〔2018〕381 号规定的基

本条件，对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，确保报送材料完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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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、准确。上次我省推荐的 6 家企业，部分企业不符合专项指

标中的经济效益、专业化程度、创新能力、经营管理等刚性要求，

请各地市认真指导企业对照要求按期申报。 

（三）如各地市对上次推荐材料（按工信厅企业函〔2018〕

381 号文要求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报送的）有所调整和补充，

请将材料补充完整，我厅将随本次一并推荐报送。 

（四）请各地市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于 2019 年 3 月 5 日

前将正式推荐文件、推荐表纸质件（一式三份，含广东省高成长

中小企业证书复印件）和电子光盘报送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融

资促进处）。 

 

附件：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专精特新“小 

巨人”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企业函〔2018〕

381 号）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2019 年 2 月 21 日 

（联系人：周明，电话：020-8313334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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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 


